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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青县木李镇人民政府文件

木政发〔2024〕7号

高青县木李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2024 年木李镇农作物秸秆转化

利用与禁烧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管区、村，各相关部门：

根据省市县指示精神和木李镇工作部署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特

制定《2024年木李镇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与禁烧工作实施方案》，

现将此方案印发给你们。

木李镇人民政府

2024年 9月 29日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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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木李镇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与禁烧工
作实施方案

为扎实做好 2024 年全镇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和禁烧工

作，贯彻落实《关于切实做好秋季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与禁烧

工作的通知》（高禁烧办字〔2024〕1号）工作要求，实现全镇

全年全部农作物秸秆禁烧目标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及目标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深入实

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，以抓禁烧、促转化、提水平为目标，

强化属地管理，严格落实各级主体责任，村两委直接责任，确

保实现镇域内农作物秸秆全面禁烧的目标。围绕农作物秸秆

“五化”利用途径，以秸秆还田、青贮利用为主，深入挖掘其他

利用方式潜力，全力抓好全年全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

工作，确保圆满完成秸秆禁烧工作中“不着一把火，不冒一股

烟”的任务目标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完善工作机制

建立健全政府统一领导、各部门分工协作的农作物秸秆转

化利用与禁烧工作协调机制，成立镇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与禁

烧工作领导小组，镇党委、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，相关部门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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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同志任组员，形成齐抓共管、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。织密织

牢镇、管区、村三级防控网络，层层压实责任，切实做到事有

人管、责有人负，守土有责、守土尽责。

（二）实行部门联动，落实工作职责

镇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与禁烧工作各成员部门按照职责

分工，认真履职尽责，开展好各项工作。

1.镇党建办：负责掌握我镇各部门责任分工及相关责任人

情况；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将禁烧工作与“一网三联”工作

相结合，以点带面，充分利用党员联户、党员活动日等重要抓

手，将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与禁烧工作的相关精神传达到村、

户；对相关责任人及时作出组织处理等工作。

2.镇纪委：负责对秸秆禁烧驻村指导员及村负责人值班、

巡逻等工作进行全方位监督检查，对工作中涉及党员干部失

职、渎职人员的责任追究等工作。

3.镇宣传办：负责在“三夏”、“三秋”期间通过最高青、开

展下乡文宣活动等方式开展秸秆禁烧宣传报道工作，充分发挥

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和监督作用。一是要大力宣传正面典型，

充分引领广大人民群众，积极做好秸秆禁烧工作；二是加大对

反面典型的报道，使广大群众充分认识秸秆禁烧工作的重要

性，起到处理一个警示一片的禁烧效果。

4.镇木李学区：负责加强对各类在校学生的禁烧宣传教育

工作，发动学生“小手牵大手”做好家庭的禁烧宣传工作。

5.镇派出所：负责对拒不执行禁烧决定、不听劝阻、不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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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管理、蓄意焚烧的行为人依法作出严肃处理。

6.镇民政：负责抓好文明祭祀工作，完善部门联动机制，

为群众文明祭扫活动做好安全保障，坚决制止违反规定的祭扫

活动，防止因不当祭扫方式引发秸秆（杂草）焚烧等工作。

7.镇财政所：负责将上级补助资金及时拨付到位。

8.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：负责秸秆禁烧期间督导、协

调各成员单位落实工作职责；统筹抓好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。

负责协调调度作业机械，宣传还田作业标准，培训作业机手，

考核农机作业质量，严肃处理违规作业行为。对镇管河道内的

种植高杆农作物和弃置、堆放秸秆的行为进行查处，全力推进

秸秆禁烧、禁抛等工作。

9.镇安环办：负责做好秸秆禁烧执法巡查工作，发布禁烧

通告，依法对焚烧秸秆现象作出严肃处理，结合运用环保联防

机制，落实边界地区秸秆禁烧联防联控措施，镇环保网格员落

实全天巡查机制。

10.镇综治中心：负责安排村综治网格员对本行政村落实

全天巡查监督机制，对发现问题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置。

11.镇环卫所：负责全镇范围内全面禁止露天焚烧垃圾及

杂草、枯枝落叶行为的工作，充分发挥村保洁员作用，做好村

内及村周边可燃易燃性杂物垃圾清理工作。

12.河务段：牵头负责黄河大堤两侧绿化树木落叶及大堤

绿化护坡草坪的巡逻检查工作，以防出现焚烧落叶及杂草现

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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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镇畜牧与渔业服务分中心：负责组织养殖小区养殖户

与种植户对接，组织指导农作物秸秆饲料化转化利用。

14.镇党政办：做好应急值班安排、考勤；做好应急值班

信息报送，上级精神传达，应急处置物资保障等工作。

15.各管区：负责所辖村的宣传、巡查、应急、上报、处

置工作，统筹做好辖区农作物秸秆转化利用与禁烧工作。

16.各村：村负责人作为直接责任人，要带头做好本村农

作物秸秆转化利用与禁烧工作的宣传、巡查、应急、上报、处

置工作，确保禁烧工作顺利完成。

（三）完善奖惩措施，严惩焚烧行为

一是用活用好国家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。按照山东省财

政厅、农业厅《关于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的实施意见》的要

求，鼓励群众有效利用农作物秸秆，禁止焚烧秸秆，控制农业

面源污染。对人为故意焚烧秸秆、破坏耕地地力保护的农户，

一经发现，根据“谁种植、谁保护，谁点火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给予处理。同时，对焚烧现场要调查情况、留取证据、严肃查

处、绝不姑息。二是严肃查处秸秆露天焚烧行为。对露天焚烧

秸秆、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的，上报环保部门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，对当事人

依法顶格处罚，最高可处二千元罚款。三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，对不听劝阻、拒不执行各级政府禁烧

决定、故意露天焚烧自家田间秸秆的，派出所依法从重处罚；

对焚烧他人秸秆的纵火行为，或对焚烧秸秆造成严重后果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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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四）重视舆论引导，营造良好氛围

一是各管区、各村大力宣传农作物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

作的重要意义、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，及时报道正反两方面的

典型事件等，发挥好舆论导向和监督作用。二是通过群众喜闻

乐见的形式，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。安排宣传车安装高音喇叭，

进行流动宣传；利用智能音柱，分时段反复宣传；在主要道路

或各村街道等显要位置，拉横幅、贴标语、张贴禁烧通告等。

三是中心校区发动在校学生开展“小手牵大手”活动，推动禁烧

活动进家庭。广泛宣传，积极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。

（五）量化责任标准，严肃责任追究

严格落实《关于禁止露天焚烧的意见》，对工作不力，工

作中失职、渎职或出现露天焚烧秸秆现象的，将视情节严格进

行责任追究，特别是在集中禁烧和重污染天气期间发现秸秆焚

烧情形的，从严从重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木李镇人民政府

2024 年 9 月 29 日


